
 

 

中 華 民 國 記 帳 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 (函 )  

 公會地址：80054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5 號 5 樓之 9 
             電    話：（07）222-0715   傳   真：（07）223-4158 
                聯 絡 人： 李曉萍    E- mail：roc.cpbtw@msa.hinet.net 

            
受 文 者：全體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地方公會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29 日 
發文字號：(100)全記(聯)字第 0059 號  
速別：普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如文。 

   
主旨：財政部印刷廠復本會有關建議臺灣省北、中、南區國稅局轄區之統

一發票購買地點規定得比照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的做法乙案(如附

件)，請 查照。 
 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財政部印刷廠 100 年 7 月 22 日財印業字第 1000001429 號函

辦理。 
二、 檢附財政部印刷廠函文，計 1 頁。 

 
 
 
 
 
 
 
正本：全體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地方公會。  
副本：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理事長 

 
 


